淄经开区环报告表〔2017〕243号
周村宝兴电器厂电热锅配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
周村宝兴电器厂：
报来的《电热锅配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聊城大学编制）收悉，经研究，审批意见如下：
该项目位于山东省淄博经济开发区北郊镇前草村，总占地面积600平方米，总投资20万，其中环保投资5万元。以铝盘、加热管、锅体、锅耳朵、ABS树脂等为原料，利用冲床、复底机、抛光机、压注机、沙光机、注塑机、烘干机、搅拌机、粉碎机、气泵等设备，经铝盘、加热管→冲压→复底→抛光→打耳等工序生产配件电热锅半成品，经ABS→搅拌→注塑等工序生产锅底，生产能力为1万件/年。该项目《建设项目现场勘验报告》无不同意见，该项目报告表经经开区网站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根据环评结论该项目属允许类项目，在严格落实相应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，各项环保指标均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，在环保方面是可行的。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所列地点、规模、工艺、环境保护措施建设。
 二、项目设计、建设、运营中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措施和以下要求：
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须经GY-20光氧风机

设备处理后通过15米烟筒排放，有组织排放须满足《合成

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表5中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60mg/m3要求，无组织排放须满足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表9中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4mg/m3要求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须经脉冲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米烟筒排放，有组织排放须满足《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7/2376-2013）重点控制区排放标准10mg/m3要求，无组织排放满足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表9中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1.0mg/m3要求。
2、生活污水用于厂区绿化及洒水降尘。

    3、生产设备须采取隔音、减震、设置绿化带等措施，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2类排放标准。
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钢材下脚料收集后回收；职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，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 
该项目设置的卫生防护距离（100米）内不得新建居民点及其他环境敏感目标。
该项目须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竣工后，须按照环保部制定的验收规范、标准按期完成环保验收，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。
    四、若遇规划布局调整须无条件按规划要求进行搬迁，若遇环境信访或环境污染事件，经查实须立即停产整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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